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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引言 

  為要警剔門徒在路上或會遇到別人惡意相對，主耶穌差遣他們出外傳道

時，曾說：「你們要靈巧像蛇，馴良像鴿子」。1我姑且借用此語，談論今天

基督徒應有的一種生活態度，我稱之為「成熟的純潔」。有很多基督徒不是心

靈不純潔，但卻純潔得近乎幼稚，有時亦會好心做壞事。請注意，我不是在推

介另一個極端──有些基督徒老早就揚棄了甚麼謙虛、愛心、倚靠神，他們覺

得這一套是行不通的，不如灑灑脫脫參與大夥兒的遊戲規則，並且要在其中做

到最優秀頂尖的那一群，正所謂江湖事要用江湖道。我只想在兩個極端之間取

其中庸，希望這「成熟的純潔」可符合入世而不屬世的原則。2由於那些已成

為江湖人物的信徒大概無暇和不屑翻看這篇文章，而我又認識不少心靈極其純

                                                 
1馬太福音 10:16。 
2參約翰福音 17: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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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的基督徒，所以本文主要針對那些過於馴良的鴿子。若要定義清楚，過於馴

良的鴿子就是一些嘗試要表裡一致、活出基督教美德或道德要求的人，可惜，

他們卻傾向過於簡化地看事物；過於靈巧的蛇則是那些幾乎已放棄了這嘗試、

又或者是信仰與行為不一致的人。 

  為甚麼有些基督徒心地善良，但卻單純得有點幼稚？我認為問題是他們在

生活文化上有系統地（但未必是有意識地）排斥某種論述（discourse），這導

致思想上的偏差，以致生活為人都漸漸被模造成某個樣子。我會在第二節列舉

四類例子說明，有時是信徒欠缺了一些考慮、一點反思，但信仰的熱誠又令他

們堅持某些「真理」，結果，有意無意地，他們的言說排斥了某些論述或思

想，令他們變得過於單純。在第三節，我會提出一個理論來勾劃我所謂的「成

熟的純潔」，並處理一些釋經上的問題。若讀者清楚知道我所指的是甚麼樣的

過份簡化的思考，他們不需要十分仔細看第二節的每一個例子，可以直接跳到

第三節那些較理論性的探討。 

第二節．簡化思考的例子 

A. 神的旨意 

  信徒生活裡最核心的，要算是信徒與神的關係。當我們認為神跟人可建立

親密和朋友式的關係，而神又是一位有意志有情感的神，我們自然會期望在生

活裡明白神的旨意，並且遵之而行。原來，「神旨意」常常因某些基督徒的慣

性思考被誤用，成為信徒忽略生命裡較複雜的事情，即把事情簡化了。 

  或許最普遍的例子是，當兩個信徒開始談戀愛時，他們都渴望知道這關係

是否合乎神的旨意。然而，不論是如何尋求，得到甚麼樣的印證，每當他們覺

得這是合神心意的時候，他們有意無意地就會由那些印證所支持的「神願意我

們談戀愛」，跳到那些印證沒有支持的「神願意我們有情人終成眷屬──結

婚」。當他們在熱戀中，這想法只會是錦上添花，不斷強化他們的關係，都總

算是一件好事。然而，難道他們永不可能分手的嗎？若分了手，難道他們要立

刻矢口否認當初的關係合乎神心意嗎？3神有可能既願意兩個人談戀愛，又願

意他們最終會分手嗎？縱然我們未必知道其中原因，但我們卻可以肯定，這絕

對是有可能的。 

為甚麼拿著一些印證去談戀愛的信徒，總喜歡說神同時希望他們會結婚？

為甚麼有那麼多基督徒誤以為信仰生活裡只有「王子與公主從此就過著幸福快

樂的生活」，以致不能面對感情生活裡的起伏和男女間的微妙關係。他們是有

意識地這樣想的嗎？大概不是，若我們很認真地細想，大部份人都不會跳到

「神願意我們會結婚」的結論。換言之，這錯謬的思考是在有意無意間發生

的；那麼，這就極有可能是教會裡的文化結構所導致的，而非個人問題，亦即

                                                 
3香港建道神學院的梁家麟說，他們立刻會有一個神學危機，就是不能解釋為甚麼神的旨意會落

空，當然，梁的意思是他們誤解了神的旨意，參《憑誰意行？》（香港：基道，1992），第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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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說，某些信徒圈子或教會的言論，有系統地忽略了「神的旨意容許我們將來

會分手，沒有結婚」的可能性。4 

  同樣的問題出現於以下有關神旨意的例子，讀者可自行想想問題在哪裡： 

「這是神願意我修讀的科目。」──＞「神一定會令我有好成績。」 

「這是神願意我追求的人生目標。」──＞「神一定會令我生活快樂。」 

「這是神願意我移居的地方。」──＞「神一定會令我人生有另一番成就。」
5 

B. 應用聖經 

  信徒應用聖經來面對生活時，偶然會有意無意地跳到一些沒有足夠根據的

結論。同一節聖經，有錯誤的用法，也有正確的用法： 

一 , 信徒甲快要考試，不想參加聚會，導師於是勸導他說：「我們是基督

徒，要聽從聖經希伯來書 10:25 的教訓，不可停止聚會」。 

二, 信徒乙覺得某團契越來越不濟，團友不願意互相關心，導師又不理會，

邀請來的專題講員又常講錯說話，稍一不慎便會給他絆倒，於是信徒乙

不想參加這聚會，但導師卻帶點責備地說：「我們是基督徒，要聽從聖

經希伯來書 10:25 的教訓，不可停止聚會」。 

後者是錯誤地應用聖經。甚麼時候「不可停止聚會」會變成「不可停止參加我

們這一個聚會」？別的團契不可以麼？別的教會不可以麼？而且，希伯來書

10:25 的上文下理中所謂的聚會是能夠「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勵行善」

的，若一聚會已不能扮演這角色，而信徒乙已努力嘗試改變卻又不成功（或發

覺自己不能做甚麼），為甚麼他必須要參加這聚會？這原來是沒有聖經根據

的！6 

                                                 
4若讀者真的要問，為甚麼合神心意的戀愛關係最終不會是婚姻，以下是其中的一個可能答案：

我們不是神，不會有肯定的答案，但我們卻能想像出神有一些理由，既願意某兩人談戀愛，又認

為他們最終會分手。就如老師為了讓兩個學生多點交流，既願意兩學生一同做某習作，但又認為

（或預計）他們會意見不合；父母既願意讓兩兄弟一起玩耍，但又相信他們會吵起架來。 
5有人會認為，這只是神學上的問題，把神旨意看得過於簡化，所以，只要有好的神學，一切問

題就會迎刃而解。這當然是一個神學上的偏差，神學教育是有需要的，然而，這亦是一個教會文

化的問題，假如教會的主流文化與神學思想脫節，其一般的教導、牧養、團契又有這傾向，在其

中成長的信徒便會互相影響、習以為常，默默地學習了這簡化的推論。 
6當然，有人會反駁說，教會是個家，無論多麼的差，我們總要留下來互相幫助。這不無道理，

但是我們仍要考慮自己能否承受這麼大的壓力和擔子，我不否認有人可以這樣，我亦曾有這樣的

經歷。然而，一方面這仍沒有排斥了「轉聚會」或「轉教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更重要的

是，這理由已不是基於希伯來書 10:25，我說那導師誤用了希伯來書 10:25，仍是正確的。 
  我在另一篇文章亦曾說過，有些基督教機構以為舉凡關心社會、討論適切時代的神學問題、

或關心青少年，堂會或信徒都應採納它們的計劃和手法，不然的話，這些堂會或信徒都要被定罪

為「不關心社會」、「不懂神學」、「不關心青少年」，其實，這種有意無意的唯我獨尊心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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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誤用聖經的例子是華人教會常常強調「用愛心說誠實話」7，以致

有意無意間抑壓了信徒的個人私隱權，彷彿你若是一個誠心遵守聖經教訓的

人，你就甚麼都要和盤托出。人與人的相處，有時的確需要在某場合隱瞞某些

事，這雖不至於撒謊，但卻肯定不是絕對的坦白。例如，你明知對方對某事十

分敏感，你縱使知道那事情並不是甚麼壞事，你仍當刻意迴避那話題。畢竟，

以弗所書 4:15 的英文是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NIV 譯本），或許這才是

保羅的用意！8 

  為甚麼細想之下，這錯誤明顯不過，但是平時我們在教會裡又總是不為意

的呢？同樣地，這可能是教會裡的文化結構所導致的，而非個人問題，大家都

習慣了這樣思考！ 

C. 神的引導 

  很多時，信徒都喜歡說，他之所以是這樣，全因神的引導，他們將一切未

知的事情推搪為神的帶領，以致不做一些應做的事： 

「你對將來（畢業後、移民後、或轉工後，等等）有甚麼打算？」 

「噢！我不知道。」 

「你總會有點期望或計劃罷！？」 

「這一切神自會安排，耶和華以勒嘛！」 

有時候我們不知前路如何，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仰望神的引導，就如亞伯拉罕出

吾珥時，也不知道要往甚麼地方去，只聽候神指示。9亦有些時候，信徒當停

下來靜聽聖靈微聲的引導。然而，不是每一個人在每一次前路迷茫時，神都會

對他們說：「你不要理會甚麼，不要籌算甚麼，只管跟著我！」神倒有可能心

裡想：「你甚麼都不作，難道你不會長大成人的嗎？我豈沒有告訴你，要喫乾

糧，不要只懂喫奶，你要心竅習練得通達，學會分辨好歹。」10 

                                                                                                                                              
那導師說「不可停止聚會」皆同出一轍，不無兩樣。參張國棟，〈機構忠誠──解構基督教機

構〉《時代論壇》，第 748 期，2001 年 12 月 31 日（亦見於個人網頁，

http://go.to/daniel_cheung）。另外，我又親自聽過有些夜郎自大的信徒，在毫無深究別的神學傳

統裡的一些研究活動時，胡說八道地批評別人沒有學術份量和見識；幸好，（至少在我的閱歷

裡）如此無知的信徒總算不多。 
7以弗所書 4:15。 
8更仔細的釋經或許連這講法也不能接受，因為保羅在該段經文似乎只是在談論信徒在教會裡認

識基督這真理，而不是談論信徒一般生活為人要誠實坦白。 
9希伯來書 11:8。 
10這句話借用希伯來書 5:12-14。另一講法可以是「我願意你們靈性生命成熟一點，善用我賜的自

由意志，並通曉我在聖經的教訓，因而知道原來我在這類問題上會期望你做哪一類的事；現在，

你為甚麼只懂呆呆的等我用特別的方式曉喻你？」有讀者回應道，這經文不是寫給停濟不前或被

動的信徒，而是那些要回轉猶太教的信徒，然而，我只是借用一下，這無礙我立場之合理性，讀

者不要誤會這是該經文的正解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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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信徒習慣了甚麼都推搪為神的帶領。你本是一位博士生，但正欲放棄

學業，奉獻做傳道人。你明確知道這是神的心意，但卻不知道要進哪一間神學

院，可是你不花時間比較不同的神學院，只問一、兩位導師就罷了。我問你： 

「你決定進哪一間神學院嗎？」 

「大概是某某神學院！」 

「你有沒有詳細了解不同的神學院？」 

「沒有。」 

「你從前入讀大學前，也費了不少功夫看看哪一間適合你。你既懂得細心

選擇大學，為何現在不細心一點選擇神學院？」 

「噢，神既要我做傳道人，這一切都不會是問題，神自會引導我的。」 

究竟這是你懶惰不積極，抑或是你有信心的表現？雖然我不能排除後者的可能

性，但似乎你並沒有盡你應盡的責任，不做一些你可以做的事。究竟神要人像

無意識無感情的機械人一般執行祂的特殊指令，還是要人有意識有感情地用愛

回應祂的期望和呼召呢？ 

  當一個信徒說，他走了大半生都不知道神要他有甚麼人生目標，這究竟是

他隨遇而安，一直仰賴神的引領，抑或是他沒有細心思考，草率決定後便推搪

說這是神的安排？我再說，我們不可能排除第一個可能性，不同處境裡的人對

神引導可有很不同的領受，有時又的確彷彿「為環境所逼，身不由己」。然

而，一般來說，就我們所見，不少人的確缺乏反省自己有否盡本份，或是否在

推搪為任憑神帶領。有時候這或許是信徒自以為義或自我欺騙的端倪，表面上

把自己說成一個對天父順命的兒女，實際上只是順著人群飄來飄去，毫無主

見。 

  這些明顯不過的錯誤，為甚麼會流行？平時我們在教會裡又總是不為意的

呢？同樣地，某些信徒圈子或教會的言論，有系統地忽略了等候神旨意與盡本

份地過一個負責任的人生之間的關係。 

D. 基督徒都是講愛心的，真理是越辯越明的 

  這兩句話本來沒有甚麼大問題，然而，很多信徒拿著這信念，想出了不少

幼稚的東西來：「教會不需（亦不應）制訂太多措施防範人偷竊、虧空公款、

破壞公物、傷害別人等」、「基督教團體不應斤斤計較他們的金錢利益，做出

版的人應該送書給別人，不收分毫」、「團契裡應該毫無保留地開放自己」、

「若有誤解，甚麼都要立刻拿出來講清楚」、等等。如果現實的教會沒有任何

防範措施，出版社不合理地賺取利潤，人人參加聚會都被要求盡量開放自己，

甚麼都要鉅細無遺地交代和澄清，那後果會是十分嚴重的。可能教會不能運

作、出版社破產、聚會變成極端教派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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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先是誤解或忽略了基督教的人性觀。基督教一直所強調的，是人既有

善良一面亦有罪惡一面。即使人成為基督徒，生命與神恰當地連接，人仍可以

犯罪，信徒只不過是蒙恩的罪人。其次，這誤以為世事簡單，相信甚麼都揭發

出來後就會真相大白、沉冤得雪、水落石出。這裡除了私隱問題外，還涉及當

事人的感受。某些處事手法，在你或許十分合用，其他人卻可能接受不了。 

E. 簡化思考帶來的惡果 

  列舉了這些例子，讀者大概可以掌握到我所指的天真幼稚是甚麼東西。至

於後果，相信亦不難想像。當教會裡的人把生活描繪得太美麗、太簡單，便會

變得不能真正的關心人。信徒遇上困難，會自動地表現得一切都已交託給神，

信靠祂的引導，但心底裡卻可能仍有掛慮，離開教會回家後便採取截然不同的

手法來處理那些困難。當大家都滿足於你說一句：「噢，這個看神怎樣帶

領」，大家便不會再問下去，而你亦不用再交代甚麼，不用邀請別人跟你一起

思想某些權衡輕重的問題。試問，這樣的溝通方式怎能造就信仰上的同路人？

當然，反轉過來說，當你關心別人時，甚麼東西都問長問短，別人不願意回答

時你就責怪對方不坦白，弄得別人尷尬難堪。又或者，你告訴對方要有愛心，

然後要求他付出很多（例如身兼兩個團契職員的崗位），令他精神、體力、物

質資源完全透支…… 

  教會真的會因此把人趕走，或被教外人覺得這一群人活在自己想像出來的

烏托邦，天天真真地以為甚麼都是挺簡單的，以致他們對信仰沒有興趣。這是

真實的，或許只是仍留在教會的人沒有再跟他們聯絡，所以才覺得這問題不

大。11 

第三節．成熟的純潔 

  不少基督徒誤以為，要有上述例子中那種種（我所批評的）表現，才稱得

上是有美好的基督徒品格，因為這才是溫柔、誠實、順服、有愛心、有信心、

心靈純潔、心境平靜、等等，聖經豈也不說過，不要為明天憂慮12，應當一無

                                                 
11 上文一直強調這些誤解是在有意無意間表露出來的，如果我們認真地想一想，大概會立刻看出

問題所在。所以，這不純是神學上的問題，而是生活環境裡有一些因素，令信徒學習到這些東

西，並且持之以恆。這樣，我們就應注意教會的文化特徵。我暫時想到三個成因，是教會管理層

和一般信徒當反省的。 
一，流行的聽道與行道模式。不論是講道或小組查經，我們都很強調將聖經原則應用在生活

上。半小時或四十五分鐘的講章裡，通常要有一個主題，幾個要點，每個要點需要例子說明，為

求顯出其重要性，我們要像做實驗一般，假設其他情況不變，指出單獨是這因素就已能改變結

果。當我們堅持要在半小時內在半章聖經裡找到一些可應用的原則，便自然會簡化應用的處境，

單單考慮這一個原則會帶來甚麼後果。 
  二，每一個群體都有其人口組合和文化背景，這可反映該群體需要多留意甚麼東西。大學團

契（有時還要區別本地的本科生團契和海外留學的研究生團契）、夫婦小組、街坊式教會（即聚

會人士全都來自左鄰右里）、婦女祈禱會、出版聯會等，都有它們不同的人口組合和文化背景

（和不同的盲點）。 
  三，一個開明、有效地容許意見表達的制度，很多時都能彌補這些缺點。恆常察覺自己盲點

的人不多，所以開明的制度顯得重要。 
12馬太福音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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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慮麼13？然而，我認為這只是聖經某一方面的教導，這或許是比較重要的教

導，但我們不可因此忽視另一方面的可能性甚至合理性。14 

A. 聖經的「另類」教導或榜樣？！ 

  勸導腓立比信徒「應當一無掛慮」的使徒保羅，原來也有他的憂慮和籌

算，甚至是天天憂慮，憂慮得感到很大壓力。他曾說：「除了這外面的事［身

體上的危險］，還有為眾教會掛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有誰軟弱，我不軟

弱呢？有誰跌倒，我不焦急呢？」15，他甚至說自己會「大有憂愁，心裡時常

傷痛」16、「憂上加憂」17。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裡，也曾「憂愁起來，極其

難過」，甚至說「我心裡甚是憂傷，幾乎要死。」18誰說完美的基督徒品格不

可以有憂愁和內心不安的感覺？ 

  除了憂慮，紛爭和發怒又如何？雖然保羅曾說「不解怨」是末世裡的一種

罪惡19，他又提醒提摩太作為主的工人「不可為言語爭辯」20，他又教導腓立

比信徒「凡所行的，都不要發怨言，起爭論，使你們無可指摘」21，「含怒不

可到日落」22，但是他自己卻曾毫不留情地當眾指責使徒彼得23，他又跟他的

導師兼同工巴拿巴24鬧翻，在使徒行傳的記載裡，他認為那在他們第一次宣教

旅程中途臨陣退縮的稱呼馬可的約翰25，不應跟隨他們作第二次宣教旅程，但

巴拿巴卻有意帶他這個表弟馬可同去，以致兩人從此鬧翻，分道揚鑣。26雖然

保羅事後也重新接納馬可，並認為馬可是一位好同工，但這已是數年之後的

事。27他並沒有立刻解決這紛爭。28耶穌基督亦曾發怒，兩次拿繩作鞭驅趕聖

殿裡作買賣的人。29由此可見，誤會、一段時間的怨懟、人與人之間的衝突，

                                                 
13腓立比書 4:6。 
14 《時代論壇》裡曾有一篇文筆優雅的文章，碰巧與本文有相同的主題，亦提及信徒要「靈巧像

蛇」，甚有參考價值。可惜的是，該文作者沒有仔細處理過聖經如何看這事，結果一些網上回應

者誤以為這根本就是聖經所不容的。我盼望本節能疏解這誤解。參伍德強，「戇愚不稱旨」，時

代講場，二○○三年九月十一日，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Content.asp?PaperID=0001&ID=20510。 
15哥林多後書 11:28-29。 
16羅馬書 9:2。 
17腓立比書 2:27。 
18馬太福音 26:37-38。 
19提摩太後書 3:3。 
20提摩太後書 2:14-15。 
21腓立比書 2:14-15。 
22以弗所書 4:26。 
23加拉太書 2:11-14。 
24使徒行傳 11:19-26。 
25使徒行傳 12:25, 13:13。 
26使徒行傳 15:36-41。 
27 Alexander 認為保羅第二次宣教旅程始於主後 49-50 年，O'Brien 認為歌羅西書是在主後 52-61 年

寫成的，這裡相隔了 2 至 12 年。P. T. O'Brien, "Colossians, Letter to the" and I. C. A. Alexander, 
"Chronology of Paul", Dictionary of Paul and His Letters, eds. Gerald Hawthorne, Ralph Martin, Daniel 
Reid (Downers Grove, IL: IVP, 1993). 
28歌羅西書 4:10；提摩太後書 4:11。 
29約翰福音 2:13-17，馬太福音 2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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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基督徒絕不應牽涉在內的。（請注意，我並沒有假設保羅一切言行皆正

確，但耶穌基督的言行一切皆正確卻是神學上無庸置疑的。） 

  過於天真的信徒，會以為世事很簡單，執著於他們認為的黑與白、是與

非，然而，究竟他們的思想能否容許世事沒有清楚明確的判斷？我不是說惡人

當道，義人受屈，無人伸張正義，這個聖經裡經常提及的主題30，不用多講

了。我的意思是，有一些事情，不管我們怎麼努力，也好像說不清或猜不透，

不知道孰是孰非，就連誰做得對，誰做錯了，也說不定。保羅就曾說過這一番

話：「我雖不覺得自己有錯，卻也不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所

以時候未到，甚麼都不要論斷，只等主來，祂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

意念，那時各人要從神那裡得著稱讚。」31若有一些事情是難以定奪的，那即

使一個沒有犯明顯錯誤的基督徒也可以為某事感到遺憾和後悔。人生走了數十

年，驀然回首，感慨良多，為著當年某些事情感到遺憾，這不是基督徒不可以

做的。32 

  聖經並沒有禁止信徒有憂慮、忿怒、爭論、遺憾、放棄某些價值，充其量

我們只可說聖經不太鼓勵這些而已。只是某些基督徒群體的文化卻總壓抑了這

類思想，堅持基督徒應該追求「完美的」誠實、溫柔、端莊、一無掛慮、相信

天父自會有帶領，有意無意地，他們劃了一條過份清楚的界線，判定任何越界

者皆不合聖徒體統。於是，思想漸漸變得過份天真，將世界簡化來配合自己的

想法，甚至更不應該的，將這簡化的眼光加諸別人身上，有意無意暗示別人不

夠敬虔，論斷他人。 

B. 較整全的圖畫 

    面對著聖經裡看似互不協調的經文，我們可怎樣解釋呢？我們可否為信徒

的倫理生活提供一個較整全的指引？我想提出一個理論來闡述我主張的「感熟

的純潔」，這包括兩部份。 

B1. 第一部份 

  第一個部份比較偏重聖經詮釋，為要消解那些看似不協調的地方。聖經既

教導我們要一無掛慮，又明顯地告訴我們保羅和耶穌都有他們的憂慮，看似很

難理解。然而，我們可嘗試將一些我們平日以為是律例式教導視為有關人生態

度的教訓或處世箴言，於是，我們不用盲目按其字面意義解釋那些「不可」、

「你們要」，以為它們的意思必定是「必定永遠不可」、「你們在任何情況下

一定要」。處世箴言的用語是要玩味的，以聖經箴言裡一句話為例：「不要照

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恐怕你與他一樣。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免得

他自以為有智慧。」33我們不可能照這裡的字面意思行事，因為我們不可能既

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又同時不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這是一種處世

                                                 
30如詩篇 73 篇。 
31哥林多前書 4:4-5。 
32容我再重申，這不是犯了罪或對某事不負責任後那種悔咎和遺憾。當然，做錯事的人回想自己

的過去時，也會感到悔咎和遺憾，這些讀者請勿引用此語來泯滅自己悔罪之心。 
33箴言 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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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的文體，我們不能簡單地視之為命題邏輯，我們不能直接擁抱其正面，亦

不能直接擁抱其反面。它所表達的智慧，是要讓我們在人生裡經歷和玩味。 

  就如中國人說「欲速則不達」，我們的意思並非要求聽的人在任何情況下

都不能倉卒急促行事，或預言他們倉卒行事就必定會失敗，彷如自然定律，毫

無例外。若你帶著如此心態遵守這箴言，別人必定取笑你是傻瓜、捉錯用神！

聖經箴言又謂：「一句話說得合宜，就如金蘋果在銀網子裡。」34箴言式語句

的意義，關鍵並不在於字面，上述聖經箴言的那句話，重點也不在於說或不說

愚妄話。 

  除了注意某經文是否箴言式文體，我們還要留意說話者的用意和處境，這

些都會影響那句說話的解釋。或許「應當一無掛慮」、「你們不可與淫亂的人

相交［社交往來］」等語並不一定有放諸四海皆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如此如

此的意思。讓我們看看一個日常的例子：當你的朋友邀請你到他家相聚，他問

你：「你想喝甚麼？甚麼都可以。」你答道：「把你家裡最名貴的紅酒拿來給

我，不用杯了，我可以一口氣把它喝光！」究竟是他說話不小心，拿你沒法

子，還是你回應不恰當，誤會別人的意思？當然是後者！ 

  同理，若我們細心看看聖經不同經文所表現的張力，我們便不難發現，不

少教訓其實都沒有「任何情況下都要如此」的意思。以憂慮為例，「不要為明

天憂慮」、「應當一無掛慮」是基督徒常掛在口邊的話，也是許多聖詩的題

材。然而，可能說得太隨便了，大家開始不理會該經文的處境；又或說得太認

真了，常常暗示那些有憂慮的信徒是信心不足、不夠敬虔，以致大家不敢表現

得有憂慮，只好鬱結在心。須知道耶穌基督那著名的「不要為明天憂慮」講

論，上文是：「一個人不能事奉兩個主……你們不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即財利］」，下文是：「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

你們了。所以不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

就夠了。」35可見耶穌沒有禁止人有一天的憂慮，只是不要過份憂慮；祂甚至

好像沒有禁止我們為天國的事憂慮。我上文所引用保羅的憂慮，就全都是為天

國的事憂慮。36 

在壓力眾多的現代社會裡，我們都不喜歡承受額外的憂慮，基督徒亦傾向

在教會裡互相鼓勵將憂慮交託給神，但是我們不能因此（有意無意地）強說聖

經視信徒有憂慮為不敬虔和沒有信心的表現，甚至在教會裡推祟那些近乎無

知、過份天真、甚至不負責任的生活態度。這樣做不但不能讓人得到基督裡真

正的平安和喜樂，反倒令信徒骨子裡以為基督教信仰根本不能回應今天的社會

和生活，只是一套令人心靈舒暢的故事而已。非信徒的批評雖然來得更嚴苛，

但卻不無道理，如批評基督教思想幼稚、是人民鴉片、在進行集體洗腦、不能

面對現實、基督徒有精神病或心理病、等等。 

                                                 
34箴言 25:11。 
35馬太福音 6:24-34。 
36但我不認為只要是天國的事，我們就可以無止境地沉溺於憂慮之中，過份的憂慮或為某類不必

憂慮的事情憂慮，顯然有可能是對神的引導和主權缺乏信心。這是另一個問題，篇幅所限，此不

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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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這一部份，由於詮釋聖經時要注意其文體（尤其處世箴言的體裁）和

處境，亦要顧及整部聖經眾多經文就相同課題所彰顯的張力，很多聖經裡的倫

理教導其實都不是非黑即白、亳無例外的誡命。 

B2. 第二部份 

  第二部份較哲理性，為要處理不同價值的衝突和提供指引，但卻毫不艱

深。神是完美的，但人不是，人類縱有神的形像，卻不能誤以為在有限的人生

裡，能達到完美。我們生命短促，能力有限，又要為生活費神，再加上本性的

軟弱，可以建立的品格和付出的貢獻其實並不多。因此，人應當考慮其限制和

信仰告訴他們所要追求的價值，如廣傳福音的價值、個人獨處親近神的價值、

孝敬父母的價值、追求知識的價值、愛護子女的價值、貢獻社會的價值、關心

和愛護配偶的價值、兼愛眾人的價值、等等。這些價值有的是與道德有關的，

有些是與信仰有關的。我們作為有限的人，在苦短的生命裡，只可顧此失彼地

盡量按能力和因應具體處境實踐或追求這些價值。如此，假若我承認各價值都

是應當追求的，我就不可能做一個完美主義者，或更準確地說，不能在各方面

都做一個完美主義者；當一個人全心全意地做好一件事，他可能已嚴重地忽略

了很多其他價值。 

  又正因為按能力和因應處境地實踐，所以不同人可有不同的偏重，不是每

一個基督徒都要全時間傳福音宣教，也不是每一個基督徒都要每天花十小時讀

聖經，但卻沒有基督徒可以完全不理會福音的廣傳，或只管照顧家庭而毫不關

心社會事務，或熱心事奉卻冷落自己的丈夫或妻子。 

  可惜的是，不少基督徒的愛心和處事態度的確不懂考慮這些限制，甚至以

為這些經濟考慮是不敬虔的表現。例如，有些信徒天真地獻盡一切的事奉，負

荷過重也不顧，身邊的人又不勸阻他們，任由他們憑著一股傻勁耗盡心力，結

果這類事奉者通常都是身心靈均油盡燈枯、滿心忿恨地離開教會。很多信徒期

望基督教書室有優質出版，說弟兄姊妹應將好東西分享給所有人，所以不應收

費太多。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不吃草，如此的免費午餐在這世界並不存在。

保羅豈不曾說過，傳福音的有權靠福音養生麼？37其實，某意義上來說，這是

不道德的表現，因為別人的勞力也是需要報酬的，他們也要靠雙手賺取餬口，

別人的愛心不可以成為我們懶惰或圖利的藉口；另外，信徒亦不應天真地傾盡

一切的幫助別人，以致自己最後倒要其他人賙濟，須知道某些信徒所推崇的初

期教會的凡物公用38，使徒行傳的故事還未寫完，就已經不復存在了。保羅也

很關注這問題，所以他警誡教會不可縱容懶惰的人，要各人「擔當自己的擔

子」。39 

  說到這裡，讀者不難發現我是贊成基督徒做決定時，應該要權衡輕重；對

於那些以為基督徒不應該權衡輕重的讀者，閱讀本文至此，大概也應該開始欣

賞到權衡輕重的意義。對他們來說，這可能是很陌生的觀念，因為他們誤以為

                                                 
37哥林多前書第九章。 
38使徒行傳 4:32-35。 
39帖撒羅尼迦後書 3:6-12，提摩太後書 5:9-16，加拉太書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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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不贊成人有價值取捨40，又沒有留意原來價值的取捨幾乎是每一個決定的

必然結果，即這是無可避免的。其實，絕大部份的決定背後都是同時追求某些

價值和放棄某些價值，這是無可避免的，經濟學上的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概念已說明得很清楚──當我選擇某條路時，我便放棄了其他可能的路，

其他的路中最有價值的，就是我的決定的機會成本，是我決定做某事時所付出

的代價。這豈不就是說，我們大部份的決定都在放棄某些有價值的東西麼？這

根本就是權衡輕重的本質。 

  試想想，當教會裡人人都互勉說要勤讀聖經時，他們為甚麼最終不會每天

花十小時讀聖經？與其說大家對信仰不認真，不如說我們尚有許多其他價值要

追求。再者，聖經似乎沒有在任何事上要求我們力臻完美，保羅曾說：「我先

前寫信給你們說，不可與淫亂的人相交，此話不是指這世上一概行淫亂的，或

貪婪的、勒索的、或拜偶像的，若是這樣，你們除非離開世界方可。」41聖經

雖然教導說要孝敬父母，但耶穌卻說：「人到我這裡來，若不愛我勝過愛自己

的父母、妻子、兒女、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不能作我的門徒。」42 

第四節．結語 

  今天很多基督徒若不是奸狡的蛇，放棄了聖經的價值，就是天真地和片面

地追求某些價值。本文的目的是讓後者發現他們也可能是走進了另一個極端，

他們的做法和思想似乎並沒有充足的聖經根據，亦是行不通的，會帶來許多不

良後果。我指出許多天真的思想行為的所謂聖經根據，是不恰當的，相反，聖

經裡的世界比他們想像的豐富和複雜。我相信一個較整全和成熟的基督徒生

活，是既有純潔心靈又懂得處世之道的，所謂「成熟的純潔」，或「靈巧像

蛇，馴良像鴿子」。 

  這課題是關於生命的學問，所以我們第一要避免的，是機械式地字面詮譯

聖經教訓，然後死板地遵守。我又指出詮釋聖經教導時要注意其用意和文體，

然後在應用時要懂得取捨和權衡輕重。這既是處世的藝術，它不會簡單地叫我

們一無掛慮，卻又不會叫我們憂心至死不將事情交託給神，它要求我們承認和

肯定人的陰暗面，但又要求我們對神保持純真的心。它所承載著的世界，是一

個現實和複雜的世界，讓人在其中追求和實踐各樣價值，體驗和玩味。它容納

和孕育著人類不同的性格和氣質，或許，這樣的世界是更美麗的。 

 

 
 
                                                 
40當然，這也不是說甚麼價值都可以有任何程度上的取捨。 
41哥林多前書 5:9-10。 
42路加福音 14:26。我另一篇有關權衡輕重的文章是，〈妥協、抉擇、召命〉，《畢解》，2001
年第八期十二月號。亦轉載於本人網站，http://go.to/daniel_cheung。 
較複雜但卻更具體的聖經例子，是保羅在哥林多前書第七章有關婚姻的教導，可是那需要交代大

量資料（如保羅的末世心態、哥林多人當時的思想風俗等）才可不致流於誤解，所以這裡不提

了。有興趣的讀者可參拙文，《信與不信的戀愛婚姻》，2000 年 11 月，參本站網頁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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